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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配售

作為國際配售的一部分，我們已經與下列投資者（「基礎投資者」及單數稱為一名「基礎

投資者」）訂立基礎配售協議，據此，基礎投資者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可以總額42百萬美元

（約325.8百萬港元）購買的發售股份數目（向下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1,000股股份完整買賣單

位）（「基礎配售」）。按發售價計算，基礎投資者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為139,844,000股，佔

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約7.0%（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基礎投資者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為獨立第三方，彼此互相獨立及並非我們的關連人

士。基礎投資者將根據國際配售（及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認購發售股份。基礎投資者將不會

根據全球發售而並非根據各自的基礎配售協議認購任何發售股份。

基礎投資者將收購的發售股份將與當時已發行及在聯交所上市的繳足股款股份享有同

等權益並將計入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基礎投資者將不會在董事會

有任何代表或成為我們的主要股東。基礎投資者並無獲授予任何特別權利作為基礎配售的

一部分。

一旦香港公開發售超額認購，基礎投資者將收購的發售股份將毋須在國際配售與香港

公開發售之間重新分配股份或因本公司將會向國際包銷商授予及獨家全球協調人可代表國

際包銷商行使的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受到影響。

基礎投資者將獲得分配的發售股份的真正數目將會在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或前後發出的香港公開發售分配結果公佈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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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基礎投資者

我們與下列各基礎投資者已經就基礎配售訂立基礎配售協議。

我們的基礎投資者的投資詳情載列如下：

佔緊隨

佔發售 全球發售後

投資額 股份總數 本公司股權

基礎投資者 （百萬港元） 股份數目(1) 百分比 (1) 百分比 (1)

茂隆有限公司 ......................................... 155.2 66,593,000 13.3% 3.3%

廣西北部灣產業投資基金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93.1 39,955,000 8.0% 2.0%

中兵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 77.6 33,296,000 6.7% 1.7%

合共 .......................................................... 325.8 139,844,000 28.0% 7.0%

附註：

(1) 向下約整至最接近每手股份完整買賣單位，發售價為2.33港元並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有關以下所載我們的基礎投資者的資料由有關基礎配售的基礎投資者提供：

茂隆有限公司

茂隆有限公司（「茂隆」）同意認購可以總額20百萬美元（約155.2百萬港元）按發售價購買

的股份數目（向下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1,000股股份完整買賣單位）。按發售價計算，茂隆將

會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為66,593,000股股份，佔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的股

份約3.3%（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茂隆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屬於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上海

實業環境」）全資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而上海實業環境則為中國環境投資行業的領先綜合

公司，致力擴大其於水務及環保行業的市場份額。上海實業環境目前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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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實業環境積極投資及經營環境相關資產，在中國環保行業經營超過十年。上海實

業環境為中國水務及環境相關行業的全國公司，目前管理的整個項目組合當中有超過60個

污水處理項目及三個垃圾焚燒項目，橫跨山東、廣東、湖北、湖南、江蘇、上海、浙江、

福建、廣西、河南、遼寧、山西、四川及黑龍江等14個省市。

廣西北部灣產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廣西北部灣產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北部灣基金」）已同意透過一名屬於合

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資產經理認購或促使該名資產經理代為

認購可以總額12百萬美元（約93.1百萬港元）按發售價購買的股份數目（向下約整至最接近的

每手1,000股股份完整買賣單位）。按發售價計算，北部灣基金將會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為

39,955,000股股份，佔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的股份約2.0%（假設超額配股

權未獲行使）。

北部灣基金為國家級大型產業投資基金，已授權基金規模總額為人民幣200億元，由廣

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發起成立並獲得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准。北部灣基金將連繫國內外資

金來源，特別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資源。北部灣基金主要投資北部灣及西江經濟帶相關產

業、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如環保、新能源及資源領域）。

中兵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中兵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中兵」）已同意透過一名屬於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資

產經理認購或促使該名資產經理代為認購可以總額10百萬美元（約77.6百萬港元）按發售價

購買的股份數目（向下約整至最接近的每手1,000股股份完整買賣單位）。按發售價計算，中

兵將會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為33,296,000股股份，佔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

的股份約1.7%（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中兵投資於2014年3月18日成立，為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註冊資本

為人民幣10億元。其將圍繞全價值鏈體系化精益管理戰略，採取市場化、規範化、專業化

運作方式，通過提供金融服務與資本運作，促進兵器工業集團產業資本與社會金融資本的

有效融合，逐步探索和建立具有兵器特色的股權運作模式、資產經營管理模式和金融投資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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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各基礎投資者根據其本身的基礎配售協議認購發售股份的責任須視乎（其中包括）以下

先決條件而定：

(a) 包銷協議在不遲於各包銷協議指定的日期及時間訂立並生效及成為無條件（根據各

自的原有條款或之後在可豁免的情況下獲得訂約方協定豁免）且無被終止；

(b) 上市委員會已批准或同意批准股份上市及買賣並且於股份在聯交所開始買賣前無

被撤回；

(c) 並無制定或頒佈法律禁止完成相關基礎配售協議下的投資，亦無任何主管司法權

區的法院頒佈命令或禁制令，以實際上排除或禁止完成相關基礎配售協議下的投

資；及

(d) 基礎投資者及本公司根據相關基礎配售協議分別作出的聲明、保證、承諾、確

認、協議及承認在各重大方面為（截至基礎配售協議日期）及將為（截至完成日期）

準確及真實以及無誤導並且基礎投資者或本公司均無違反相關的基礎配售協議。

禁止基礎投資者出售

各基礎投資者同意，未經本公司及獨家全球協調人事先書面同意，其不會（不論直接或

間接）在上市日期後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候出售或同意出售根據相關基礎配售協議收購的任

何股份或除轉讓予其任何全資附屬公司（須受相關基礎配售協議限制）外從該等股份所得的

任何股份或其他證券。




